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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用氨基树脂复鞣剂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革用氨基树脂复鞣剂的术语和定义、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符合3.1规定的氨基树脂复鞣剂的成品和半成品的分析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284  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用方法 干燥减量法 

GB/T 636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531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LY/T 1639  铬皮粉 

QB/T 2412  皮革用化学品技术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氨基树脂复鞣剂  Amino resin retanning agent 

由双氰胺、三聚氰胺、尿素为主体原料，以单一的或者混合的形式，与甲醛或其它醛的缩聚物；或

者由其他含有氨基/胺基的有机物在无醛参与的条件下而合成的氨基/胺基树脂鞣剂。 

该氨基树脂复鞣剂在中性条件下电荷是非离子，在酸性条件下电荷是阳离子。 

复配其它树脂或者改变了电荷的氨基树脂不属于本文件规定的氨基树脂复鞣剂。 

4 测试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文件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 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 

4.1.2 测定环境的温度为（24±2）℃。 

4.1.3 取样及测试通则应符合 QB/T 2412 的规定。 

4.1.4 测试试样干燥、冷却、称重，重复干燥、冷却、称重，两次称量值的质量差不大于 0.0003 g

时，视为恒重。 

4.1.5 除外观项目外，每个测试项目平行测定两次。 

4.2 外观 

自然光条件下用目视的方法进行观察。 

——液体产品：无色透明，没有沉淀与悬浮物； 

——固体产品：均匀一致的浅米白色细小粉末。 

4.3 pH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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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6368 进行检验，其中试验条件：（25±1）℃，称样量（10.0±0.1）g，用100 mL的容量

瓶定容，配制成质量浓度10%的溶液，然后测定溶液的pH。 

4.4 固含量的测定 

4.4.1 测试步骤 

按GB/T 6284 进行检验，其中称样量:（2.5±0.5）g，烘干温度：（105±2）℃。首次烘干时间4 h，

然后将称量瓶置于干燥器内，冷却30 min，称重；重复复烘（1 h）、冷却和称重，直至恒重。 

4.4.2 计算 

固含量按公式（1）进行计算： 

                       ）（1%100
0

12
×

−
=

m
mmW  

式中： 

W — 测试样品的固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m0 —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 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 恒重后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4.5 灰分的测定 

按GB/T 7531 进行检验，其中新坩埚或者未使用过坩埚的预处理条件:（600±25）℃下灼烧4 h，

称样量：（2.0±0.5）g。试样在（500±25）℃下预灼烧2 h，再升温至（700±25）℃，继续灼烧4 h。 

4.6 水溶物含量与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按照附录A进行检验。  

4.7 鞣质的测定 

按照附录B进行检验 。 

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本文件的编号； 

b）试样名称、编号、牌号、生产厂家、检测项目； 

c）检测结果； 

d）检测人员及日期； 

e）实际操作与本文件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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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溶物含量与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A.1 术语和定义 

A.1.1  

水溶物 water-soluble matter 

在本方法规定的条件下，氨基树脂复鞣剂溶解于水中的物质。 

A.1.2  

水不溶物 water-insoluble matter 

在本方法规定的条件下，氨基树脂复鞣剂中不能溶解于水的物质。 

A.2 仪器设备 

A.2.1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0 ℃～200 ℃。 

A.2.2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 

A.2.3 恒温水浴振荡器，（40±1）℃，振荡频率为100 次/min。 

A.2.4 电热恒温多孔水浴锅，温度范围：室温～100 ℃。 

A.2.5 玻璃漏斗，直径11.5 cm。 

A.2.6 中速定量滤纸，直径18 cm。 

A.2.7 干燥器，内置多孔瓷板，内装有效硅胶干燥剂。 

A.3 测试步骤 

A.3.1 将滤纸(A.2.6)、蒸发皿放进干燥箱(A.2.1)内，在（105±2） ℃下烘2 h，取出放进干燥器内，

冷却30 min，称重；重复复烘（1 h）、冷却和称重，直至恒重。 

A.3.2 称取（2.5±0.5）g试样，精确至0.0001 g，置于具塞锥形瓶中，加入50 mL蒸馏水，放入振荡

器（A.2.3）中振荡2 h。 

将已恒重过的滤纸（A.2.6）置于玻璃漏斗(A.2.5)内，用200 mL烧杯接收滤液，对振荡后的试样溶

液进行过滤；残渣分别用滤液和50 mL蒸馏水清洗3次，然后合并滤液。待过滤结束，将烧杯中的滤液转

移至25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多次洗涤玻璃漏斗、烧杯，将所有的清洗液均倒入250 mL容量瓶，定容

至刻度线，摇匀备用。 

用移液管移取50 mL上述滤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先放在水浴锅（A.2.4）上蒸发至干，再和滤纸

一起移入干燥箱（A.2.1）内，在（105±2）℃下烘4 h，取出放入干燥器（A.2.7）内，冷却30 min，

称重；重复复烘（1 h）、冷却和称重，直至恒重。 

A.4 计算 

A.4.1 水溶物含量的计算 

水溶物含量按公式（A.1）进行计算。 

                   )1.A(%1005
1

02
1 ××

−
=

m
mm

W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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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 试样中的水溶物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m0 — 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 蒸发皿和50 mL过滤液测定的水溶物干燥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5 — 换算因子，为滤液总体积与实际测试体积的比值（250 mL/50 mL）。 

A.4.2 水不溶物含量的计算 

水不溶物含量按公式（A.2）进行计算。 

                    )2.A(%100
1

34
2 ×

−
=

m
mm

W  

式中： 

W2 — 试样中的水不溶物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m1 —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3 — 滤纸的质量，单位为克（g）； 

m4 — 滤纸和过滤出的水不溶物干燥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A.5 结果的表示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差值不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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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鞣质的测定 

B.1 试剂与材料 

B.1.1 盐酸溶液，0.l mol/L。 

B.1.2 碳酸钠溶液，0.l mol/L。 

B.1.3 铬皮粉，三氧化二铬含量为0.3%～0.5%，符合LY/T 1639的规定。 

B.2 仪器设备 

B.2.1 分析天平，精度为0.0001 g。 

B.2.2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室温～200 ℃。 

B.2.3 电热恒温多孔水浴锅，温度范围：室温～100 ℃。 

B.2.4 恒温水浴振荡器，（40±1）℃，振荡频率为 100次/min。 

B.2.5 酸度计，精度为0.01。 

B.2.6 中速定性滤纸，直径18 cm。 

B.2.7 干燥器，内置多孔瓷板，内装有效硅胶干燥剂。 

B.2.8 滤布，夏麻布、真丝绸布或尼龙绸布，23 cm×23 cm。 

B.2.9 移液管，50 mL、100 mL。 

B.2.10 锥形瓶，250 mL。 

B.3 分析液的制备 

称取（5.0±0.5）g试样，精确至0.0001 g，用蒸馏水溶解，转移至1000 mL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

使鞣质含量≤4 g，摇匀，并检测其pH，调节pH至7.0±0.1。 

——分析液pH＜7.0，用0.l mol/L碳酸钠溶液(B.1.2)，调节pH至7.0±0.1； 

——分析液pH＞7.0，用0.l mol/L盐酸溶液(B.1.1) ，调节pH至7.0±0.1。 

B.4 测试步骤 

先用移液管(B.2.9)吸取100 mL分析液(B.3)于 200 mL烧杯里。称取相当绝干质量6.25 g的气干铬

皮粉（B.1.3）于250 mL锥形瓶(B.2.10)中。再将调节好的分析液移入装有铬皮粉的锥形瓶中，塞紧瓶

塞，摇匀，立即将锥形瓶放在振荡器（B.2.4）上振荡30 min。 

将皮粉和试液自锥形瓶中直接倒在洁净干燥的滤布(B.2.8)上，过滤，拧压，使铬皮粉中吸附的液

体拧入同一烧杯内。在漏斗中放入已折成32折的中速定性滤纸(B.2.6)，将烧杯中的滤液缓缓倒入，反

复过滤，直至滤液清亮为止。 

用50 mL移液管(B.2.9)吸取50 mL滤液于已恒重的蒸发皿中，先放在水浴锅（B.2.3）上蒸发至干，

再移入干燥箱（B.2.2）内，在（105±2） ℃下烘4 h，取出放入干燥器（B.2.7）内，冷却30 min，称

重；重复复烘（1 h）、冷却和称重，直至恒重。 

B.5 计算 

B.5.1 气干铬皮粉称重质量的计算 

气干铬皮粉的称重质量按公式（B.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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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B
1

25.6
0 

a
X

−
=  

式中：
 

X0 — 气干铬皮粉的称重质量，单位为克（g）； 

a — 气干铬皮粉的含水量。 

B.5.2 非鞣质含量的计算 

B.5.2.1 用盐酸调节样品 pH的非鞣质含量的计算 

用盐酸调节样品pH的非鞣质含量按公式（B.2）进行计算。 

     ）（
）（

2.B100
1010645.3

50
100

2

2
11

1
1

1 ×
××××−

+
×

=

−

M

VCVM
X  

式中： 

X1 — 非鞣质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M1 — 50 mL过滤液测定的水溶物的干基质量，单位为克（g）； 

M2 —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50 — 皮粉吸附后过滤液第二次取样体积数，单位为毫升（mL）； 

V1 — 消耗盐酸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1 — 盐酸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3.645×10
-2
 — 盐酸的毫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毫摩尔（g/mmol）； 

10 — 为配样液总体积与第一次取样体积的比（1000 mL/100 mL）。 

两次测试非鞣质含量的平行误差不大于0.50%。 

B.5.2.2   用碳酸钠调节样品pH的非鞣质含量的计算 

用碳酸钠调节样品pH的非鞣质含量按公式（B.3）进行计算。 

     ）（
）（

3.B100
1010599.10

50
100

2

2
22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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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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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1 — 非鞣质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M1 — 50 mL过滤液测定的水溶物的干基质量，单位为克（g）； 

M2 —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50 — 皮粉吸附后过滤液第二次取样体积数，单位为毫升（mL）； 

V2 — 消耗碳酸钠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2 — 碳酸钠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10.599×10
-2
 — 碳酸钠的毫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毫摩尔（g/mmol）； 

10 — 配样液总体积与第一次取样体积的比（1000 mL/100 mL）。 

B.5.3 鞣质含量的计算 

鞣质含量按公式（B.4）进行计算。 

                       ）（ 4.B112 XWX −=  

式中： 

X2 — 鞣质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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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 水溶物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X1 — 非鞣质含量，以百分数（%）表示。 

B.6 结果的表示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相对差值不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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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器，内置多孔瓷板，内装有效硅胶干燥剂。
	滤布，夏麻布、真丝绸布或尼龙绸布，23 cm×23 cm。
	移液管，50 mL、100 mL。
	锥形瓶，2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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